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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会

议提出，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

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

安全的战略高度。

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也是

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核心变量。从提出打赢

种业翻身仗到部署推进种业振兴，中央对种

业的重视一以贯之。本质上，种业振兴是农

业科技的振兴，是种业企业的振兴，既是科

技问题也是市场问题。推进种业振兴，既等

不得、慢不得，也慌不得、急不得，要尊重育

种科研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步步深化、久

久为功，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

控风险，最终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

要认识到我国种业问题是个结构性问

题。在农作物种业中，水稻、小麦两大口粮

最重要，我国已实现了 100%自给，并在国际

上具有竞争优势；玉米、大豆、诸多蔬菜品

种，我国也具备相当高的自给率，但品种的

竞争力还不够强；部分高端蔬菜等少数品种

几乎完全依靠国外。以黄瓜为例，绝大多数

人消费的黄瓜都是国产品种，但部分高端黄

瓜品种如无刺黄瓜是国外品种。同时要看

到，仅从种业外贸依存度来看，外资企业仅

占我国种子市场约 3%的份额；进口种子占

我国用种量的0.1%，国外则远高于此。

屡次强调种业重要性，既是立足当下更

是着眼长远，既为了避免在极端情况下被

“一剑封喉”，也是因为现代育种体系尚未完

全建立。比如，国外主要是企业育种，实现

了规模化、标准化，出品质的概率有保障；我

国大多仍是课题组式育种，组织化程度低，

多数种企盯着推广而非研发。比如，主流的

基因编辑技术均被国外控制，我国在基因编

辑工具、全基因选择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方

面原创能力不足。可见，所谓种业卡脖子，

主要不是供应链的卡脖子，更多是技术创新

的卡脖子。

推进种业振兴，重点要在种质资源、知

识产权、科企合作三方面寻求突破。

种业振兴，源头在种质资源。“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种质资源是种业原始创新的源

头。袁隆平之所以能育出强优势籼型杂交

水稻，就在于发现的那株野生稻“野败”。我

国拥有 52 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居全球第

二。但是，完成资源精准鉴定的不到 10%，

真正有用的基因还没被完全挖掘。同时，种

质资源多来自国内，群体遗传基础狭窄，选

择空间有限。我国畜禽遗传资源占全球六分

之一，但面临资源消失风险加剧、地方特色

资源开发不够等问题。所以，护好用好种质

资源，才能下好先手棋。

种业振兴，基础在知识产权。长期以

来，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大量

“换个车灯就是辆新车”的所谓新品种层出

不穷，这类新品种跟突破性新品种差了十

万八千里，限制了企业原始研发的积极

性。2012 年，美国先锋公司没有获得许可

就使用了孟山都公司的技术专利，被裁决

赔付 10 亿美元。如果没有这种强有力的制

度保护，就会出现“谁搞原始创新，谁就

是冤大头”的情况。要把健全种业知识产

权保护制度作为保障，既在品种审定上鼓

励原始创新，也大力打击种业违法侵权

行为。

种业振兴，关键在科企合作。种业投入

大、风险高、专业性强，需要“产学研”相结

合，“育繁推”一体化，任何一方缺位都不能

说种业实现了振兴。要解决创新主体错位

问题，育种企业和科研院所要形成创新共

同体，加快育种资源、人才、技术在科研

单位和企业之间的按需流动。要培育帅才

型的育种家，有效整合科研资源，加快核

心技术攻关。要

弘 扬 企 业 家 精

神，用好“看不

见的手”，打造种

业领军企业。

种业振兴关键要突破重点难点
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素，也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核心变量。

本质上，种业振兴是农业科技的振兴，是种业企业的振兴，既是科技问题也

是市场问题。要尊重育种科研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重点要在种质资源、知

识产权、科企合作三方面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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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

《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

见》，明确至 2022 年底前，加快

推动医保服务标准化、规范化、

便利化建设，推行医保服务事项

“最多跑一次”改革，高频医保服

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此举无

疑有助于解决群众医保报销申请

材料与手续繁杂等问题，符合群众

期待。好政策还需能落地，各地相

关部门应积极落实意见要求，推进

改革举措，让群众更快更好地享受

改革成果。 （时 锋）

优化医保服务

朱慧卿作

近段时间，多家上市公司宣布终止

重组。对于重组折戟的原因，虽然每家

公司公告中的表述各不相同，但总的来

看，无外乎两大类，一是“交易双方在关

键条款上未达成一致”，二是“受市场环

境影响”。

然而，透过表象看本质，透过公告条

分缕析可发现，一些上市公司产业定位

不明确、发展战略不科学、专业能力不强

等，是重组失败的根本原因。

比如，有的企业急于求成，贪大求

快，却又缺乏专业意识和专业能力，对于

重组标的估值存在较大认知偏差，对于

标的资产面临政策风险认识不清晰等，

导致最终交易失败。

有的企业盲目跨界重组，却由于重

组标的与自身主营业务相距甚远，甚至

完全不相关，对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不甚

了解，对标的盈利前景抱有不符合实际

的期待，导致交易双方就交易作价、业绩

承诺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

能不了了之。

还有的企业疑似出现“忽悠式重组”，

从披露重组计划到宣布终止重组，前后仅

相距一周时间，企业股票却在短短几天内

犹如坐过山车，接连出现涨停、跌停行情，

引发不少投资者质疑其中存在猫腻。

并购重组是上市公司做大做强的重

要手段，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

径。近年来，我国通过健全制度、加强监

管、降低成本等系列措施，鼓励有意愿、

有能力的企业积极择优择贤、开疆拓

土。从实践看，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并购

重组突破了发展瓶颈，获得了成长空间，

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并购

重组，并非为了并购而并购、为了重组去重组，也不是一味贪大

求快，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而应该是建立在清晰的产

业定位、明确的发展方向、通盘的发展布局上，并通过契合交易

双方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尤其是对于遭遇增长困境、谋求转型升级的传统企业来

说，更要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立足已有优势谋篇布局、做优做

强。如果完全抛弃主业，贸然“砸钱”进入一个陌生的、不相关

的行业，就很容易陷入“传统+传统”“落后+落后”的并购重组

困境，给企业带来的将不是“1+1＞2”的协同效应，更可能是愈

发沉重的负担和风险，这也是一些企业完成并购重组后，却出

现业绩承诺不达标、商誉减值、盈利能力减弱等后遗症的原因。

至于“忽悠式重组”、虚假重组，更是不可取，不仅有损公

司信誉，侵害投资者利益，更有可能触犯国家法律法规，面临

处罚。

当然，上市公司发现重组中的问题，及时止损，主动终止

交易，未必完全是件坏事。企业若能以此为戒，吸取教训、练

好内功，待条件成熟时重新出发，一举获得成功也未可知。相

信随着相关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市场约束力不断增强、上市公

司经验不断积累，今后有关公司能够通过高质量并购，实现资

源优化、业绩增长和价值创造。


